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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6/2021_2022__E5_85_A8_

E5_9B_BD_E4_BA_BA_E6_c36_326841.htm （１９９３年３月

３１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） 第八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

行政区基本法》，包括附件一：《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

的产生办法》，附件二：《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

法》，附件三：《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》，

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和区徽图案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

法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：“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。

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

会以法律规定。”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宪法》按照澳门的具体情况制定的，是符合宪法的。

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后实行的制度、政策和法律，以澳门特

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依据。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

基本法》自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起实施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